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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法庭，何以一“官”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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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法庭，何以一“官”难求？ 

 
 

□     吕雪莉 丛峰 卜云彤 
 
 
    不少法庭只有“一人守门”，三分之一的法院审不了案，一些地方司法考试连续数年竟无一

人通过，而与此同时法官队伍中人才又大量流失……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西部边远地区法

官严重“断档”问题，是人大代表们关注与担忧的问题。  

 
 

    “一名法官请假，这个法院就开不了庭”  
 
 
     “在青南地区（青海省南部地区）的很多法院里，如果有一名法官出差或者请假，这个法院

就开不了庭了。”来自青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玉兰忧心忡忡地说，“这是因为，他们只有３名法

官，刚够合议庭人数，缺一不可。即使法官都在，遇到发回重审的案件，也无法审理。”  

      由于法官数量不够而导致开不了庭、审不了案的尴尬，普遍存在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院

里。 

      据青海省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调查，目前，青海省全省已有三分之一多的法院出现了这种

“开不了庭”的矛盾，另有三分之一的法院存在各种隐性矛盾。 

      在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只有设在一些县、市附近的人民法庭能开

展工作，其他绝大多数法庭处于“一人守门，没法审案”的应付状态。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成学说，自2002年人民法院初任法官资格实行

全国统一考试后，“法官断层”问题在西部边远落后地区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些地区法官队伍

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而院、庭室领导多，专职法官少。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色达、

德格、炉霍、稻城等县级法院，除去正副院长，只有两三名法官。“没有法官，谁来审案啊！”

杨成学显得十分无奈。  

      由于法官严重“断档”，部分地区的司法服务出现了萎缩。2000年前，四川省凉山州共设

有128个基层人民法庭，近几年不得不撤并到86个。有人大代表调查认为，几年后，这些民族地



区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可能将无法开展。 

 
 

    3天学习培训费用＝一个法官的全年经费  
 
 
      西部边远地区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法官“断档”问题呢？全国人大代表调查后认为，初任

法官准入“门槛”高、待遇低、风险高、经费低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李玉兰代表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条件限制，人员素质相对较低，自2002年实行初任法

官全国统一考试以来，青海省南部地区无一人过关。青海省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仅略高于1％，真

是“百里挑一”，即使加上司法部的照顾因素，仅在青海省有效的B照、C照，通过人员比例也仅

为2％左右。  
      条件苦、待遇低、经费紧，与律师收入反差巨大，则是造成法官外流的重要原因。由于民族

地区条件艰苦，许多已取得资格的法院、检察院干部，特别是过去已取得律师资格的干部，纷纷

改行当律师或调往内地、沿海地区。 

      据调查，在青海省一名法官的年收入一般在2万元左右，而一名律师的年收入一般在几万元

至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不等。如此悬殊的差距，律师职业对相当多的法律人才来讲是“挡不住

的诱惑”。  

      青海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高寒缺氧，常年风雪不断，部分法院烧不起煤，只能靠牛粪

取暖，法院干警生活工作条件相当艰苦。 

      在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冕山法庭，整个法庭设在解放前就已建成的老式土墙房内，没有任何

交通工具，法官多是步行办案。在广大的西部牧区，“马背上的法庭”更是屡见不鲜。  

      经费紧缺还影响了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这些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财政拮据，只能保“吃

饭”，多数基层法院无力负担培训学费。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州法院干警积累未报销的

发票达数十万元，很多培训费都是法官自己垫钱，而从果洛到西宁参加3天的学习培训费用，就是

一个法官全年的经费。  

 
 

破解法官“ 断档”难题 

 
 

人大代表支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全国人大代表们认为，一些少数

民族地区由于观念较为落后，最需要法律来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为此，他们纷纷为解决这些地

区法官“断档”问题支招。  

     “随着社会发展，新类型、疑难案件不断出现，客观上需要高素质的法官从事审判工作，设

定司法考试制度是正确的。” 杨成学代表说，但是，在西部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法院，案情相

对简单，法官所做工作更多的是调解、释明和以案讲法。所以，能不能在国家司法考试中不搞

“一刀切”，适当降低西部边远地区司法统一考试的报考资格和通过分数线，以解决当地法官队

伍后继乏人问题。  

      李玉兰等代表认为，应该从制度设计上保障基层法院人员不出现“空档”：首先，要强化法



官交流机制。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国和省内法官干部异地交流机制，如

实行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和帮扶工作。其次，要严格执行《法官法》，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

杜绝素质低人员进入法院系统，成为“累赘”。第三，实行法官遴选制。大学毕业生应全部分配

到基层法院，如上级法院出现法官缺额，应直接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择优选任。  

      代表们还一致呼吁，国家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支持力度，保障基本办公条件，提高

法官待遇，解决专项教育培训、办案和物质装备建设方面的困难。同时，尽快落实法官相应的职

级待遇，增加艰苦地区法官补助津贴，提高边远落后地区岗位津贴和住房补贴等待遇，这样才能

切实解决基层法官“断档”问题，给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有保障的司法公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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